
政府電子採購網-請購及下訂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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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
1

放入購物車
2

產製共約請購單
3

下訂
4

請購經核定後
才可下訂哦~

1.綜合查詢
擇一

2.列表查詢

http://web.pcc.gov.tw/pishtml/pis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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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-列表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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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小提醒:請購前要先了解共約契約內容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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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取商品、
立約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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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取商品、
立約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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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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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入
購物車

1.輸入下訂數量
2.擇定廠商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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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
請購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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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單-增加額外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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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寫附加採
購之商品名
稱、數量及
金額等。

2. 額外項之加
項部分不得
逾15萬元(加
減項不得互
抵)。



產生請購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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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請購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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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請購單
(書面)

1. 右上方

2. 請於書面下方申請

人員及申請單位主

管處核章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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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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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逾15萬元，本校請購單
及共約請購單皆經核定後

才可下訂哦~



下訂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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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訂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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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應完成交貨期限

及應完成履約期

限請符合契約相

關規定。

2.勞務採購請確認

是否須分期付款。

3.若期限為自行輸

入者，必須與廠

商另行議定。



下訂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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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將IC卡插入讀卡機
內，並輸入PIN碼



產製訂單(書面)

1. 右上方
2. 將 訂 單 併 入 採

購案全宗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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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請購注意事項

一. 採共同供應契約辦理者，請購時應檢具由政府電子採購網→「共

同供應契約」所產生之「請購單」，完成簽核(監辦)程序後，再

據以下訂，勿逕以共同供應契約之「訂單」作為請購文件。

二. 請購時，不得意圖規避採購規定切割訂單或化整為零。(GPL§14)

三. 請購機關綠色採購指定採購項目範疇產品時，應優先採購具環保

標章產品。(綠色採購環保產品查詢：資訊產品、家電產品、辦

公用產品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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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eb.pcc.gov.tw/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uploads/asset/data/5a5f15ae48b8a14f0a015ce3/107%E5%B9%B4%E6%A9%9F%E9%97%9C%E7%B6%A0%E8%89%B2%E6%8E%A1%E8%B3%BC%E7%92%B0%E5%A2%83%E4%BF%9D%E8%AD%B7%E7%94%A2%E5%93%81%E4%B8%80%E8%A6%BD%E8%A1%A8.pdf
https://greenliving.epa.gov.tw/Public/Product/ProductQue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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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請購注意事項

四.共約決標規格及功

能如不符合需求，

則應另行招標，不

得以扣除原設備規

格之項目方式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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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請購注意事項

五. 共約單筆訂單金額可能設有最低訂購限制，但如經廠商同意以

該數量交貨者不在此限。

六. 機關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，得考量其於契約所載不同數量或金

額級距下之訂購數量、金額或有別於本契約之條件，洽訂約廠

商提供更優惠之價格或條件。（實施辦法九）

七. 部分品項產品應簽經授權人員核准採限制性招標（如電腦軟體、

碳粉匣、原廠原裝油墨、資料庫系統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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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提醒~
共約限制性招標

如於共約請購單上有提及「依據政府

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○款採限制性

招標。」時，請至採購組-文件下載

填寫限制性招標申請書後，與採購案

一併送出陳核 。

33

0

http://procurement.ga.ntu.edu.tw/zh_tw/download/procurement_form


限制性招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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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性招標

35



共約請購注意事項

八. 額外項之加項應與該請購品項相關，且不得據以

讓廠商巧立名目任意哄抬加價；契約已規定廠商

應供應之品項亦不得列為額外項。

九. 如與廠商另議條件(特殊包裝或安裝送貨地點等)

均應於額外項清楚載明規格內容，以為驗收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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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請購注意事項

十一. 額外項廠牌、型號及數量宜填寫清楚，以免產生爭

議。

十二. 額外項之(純)加項部分不得超過15萬元(加減項不得

互抵)。

十三. 額外項金額不得大於主項金額（以小綁大）。

十四. 採購程序當中須隨時於政府採購網進行更新，如請

購、下訂、簽收、驗收等均須於該網站進行線上紀

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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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貨簽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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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履約管理注意事項

一、廠商送貨安裝時，請購單位應指派相關人員到場簽

收及確認(廠牌、型號、數量、產地、出廠期限、規

格與訂單契約規定)。

二、請確認廠商所送貨物符合規定後再進行後續安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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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履約管理注意事項
三、安裝完成請檢查零配件及相關文件是否提供完全，如

數量不足後續結算驗收時應核實扣除(依GPL§72辦理減

價收受) 。

四、「警衛勤務」採購應於報到時辦理驗收，並應要求廠

商於限期內提出相關證明文件。

五、履約完成時間如超過訂單規定期限，應依共約罰則規

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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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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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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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收經過參考範例：
本次驗收依據共契契約文件，經確認履約標的
之項目、規格及數量均符合本次之規定及需求。



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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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驗收注意事項

一、主驗人員分工：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§91，主驗人員

主持驗收程序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、圖

說或貨樣規定不符，並決定不符時之處置。

二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0年9月24日(90)工程管字第

90031220號函：主驗人員宜為依機關人事法規進用之

人員。

三、教育部100年9月6日臺總（二）字第1000158474號函：

請購人不得擔任該案之主驗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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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驗收注意事項

三、請於履約期限

後30日內辦理

驗收程序，逾

30日後將不允

許產生新請購

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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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約保固注意事項

使用單位自行注意契

約保固條款：

一、保固期限。

二、叫修期限。

三、違反叫修期限

義務之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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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END! 


